
龙岗区工会系统重大劳资纠纷情况报表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20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	发生单位
	
	发生时间
	20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	涉及人数
	
	企业有无工会
	

	企业工会主席
	
	联系电话
	

	起因、经过

及处理情况
	

	企业工会

介入情况
	知情时间
	日   时   分
	报告时间
	日   时   分

	
	

	社区工会

介入情况
	知情时间
	日   时   分
	报告时间
	日   时   分

	
	

	报告人
	
	审核人
	


备注：1、报告内容包括重大劳资纠纷及隐患。重大劳资纠纷是指30人以上的劳资纠纷及由此引发的职工自杀、跳楼、堵路、罢工、集体上访等有重大影响的事件。

     2、重大劳资纠纷及隐患要尽量事前报告。重大劳资纠纷发生后，必须24小时内向区总工会报告。

   3、填报单位指街道总工会、区属各单位工会及行业工会。

